
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军先生及董事、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鹏程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15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

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鹏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3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0.04%），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184,8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1%）。

公司于近日收到王军先生、李鹏程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拟减持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王军

李鹏程

职务

董事、总经理

董事、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

持股数量（股）

630,000

739,2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4%

0.0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拟减持股份数量和比例

股东名称

王军

李鹏程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股）

157,500

184,8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

0.01%

注：以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在上述减持期间，如遇法

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如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

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6、减持价格区间：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前提下，根据减持时的

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王军先生、李鹏程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的情

形。

8、王军先生、李鹏程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王军先生、李鹏程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等不确定性，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减持计划的

实施进展情况。

2、在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王军先生、李鹏程先生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进行减持。

3、王军先生、李鹏程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治

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积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

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王军先生、李鹏程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59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厨邦路1号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

公司综合楼904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45

210,776,335

27.19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黎汝雄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长黎汝雄、副董事长余健华、独立董事黄著文、

李刚、方祥、董事林颖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刘戈锐、万鹤群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陈代坚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余曼妮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5,889,555

比例（%）

97.6815

反对

票数

4,428,480

比例（%）

2.1010

弃权

票数

458,300

比例（%）

0.217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5,939,465

比例（%）

97.7052

反对

票数

4,335,599

比例（%）

2.0569

弃权

票数

501,271

比例（%）

0.237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核心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5,378,315

比例（%）

97.4389

反对

票数

5,056,949

比例（%）

2.3992

弃权

票数

341,071

比例（%）

0.16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修订《核心管理
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
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4,002,306

44,052,216

43,491,066

比例（%）

90.0044

90.1064

88.9586

反对

票数

4,428,480

4,335,599

5,056,949

比例（%）

9.0582

8.8682

10.3437

弃权

票数

458,300

501,271

341,071

比例（%）

0.9374

1.0253

0.69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2、议案3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三项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卓建（中山）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君雅、杨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72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2025-054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1278 证券简称：一彬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6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5年 9月 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兴业北路东侧工业园区开发2路1号（宁波一彬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建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63,624,0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2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3,496,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31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127,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30％。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人，代表股份127,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人，代表股份127,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0％。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见证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

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3,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0％；反对1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937％；反对1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3,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443％；反对1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了《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对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292％；反对 9,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2、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对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292％；反对 9,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3、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对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4、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3,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2％；反对1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5、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3,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2％；反对1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6、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3,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7％；反对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7、审议通过了《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3,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0％；反对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8、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3,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0％；反对1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9、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4,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对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10、审议通过了《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3,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7％；反对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11、审议通过了《承诺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3,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7％；反对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12、审议通过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0,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3％；反对1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孙雨顺、刘入江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9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78 证券简称：一彬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4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一、到期赎回产品情况
2025 年 06 月 13 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利多多公司稳利

25JG7226期(三层看涨)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06月14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公司于2025年09月12日收回本金4,500.00万元及利息金额21.38万元，本金及利息已全
额转回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含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1

2

3

4

受托方
名

称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产品
名称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
两层区间 90
天结构性存

款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
两层区间 94
天结构性存

款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
两层区间 92
天结构性存

款

利多多公司
稳 利
25JG7226 期
(三层看涨)人
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金额
（万元）

5,000.00

5,000.00

3,000.00

4,500.00

产品
类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结构
性存款

起息日

2024-12-06

2025-03-07

2025-06-10

2025-06-13

到期日

2025-03-06

2025-06-09

2025-09-10

2025-09-12

投资收益
（万元）

24.66

25.75

13.61

21.38

是 否
已 赎

回

是

是

是

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为0.00
万元，未超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购买额度。

六、备查文件
1、相关理财凭证。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9月16日

证券代码：001278 证券简称：一彬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5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件
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1、证书号：第8249810号
发明名称：高表面张力改性聚丙烯材料及其应用
专利权人：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ZL 2025 1 0735024.X
专利申请日：2025年06月04日
授权公告日：2025年09月12日
本发明公开了高表面张力改性聚丙烯材料及其应用，属于改性聚丙烯材料技术领域。本

发明针对汽车内饰件应用中聚丙烯基材与极性粘胶相容性差、等离子处理工艺成本高且时效
性不足、单一极性助剂导致力学性能下降等痛点，通过创新的材料配方设计与工艺优化，提出
了一种兼具高表面张力、持久粘接性及优异力学性能的改性聚丙烯材料。

该专利为公司自主研发，未来将陆续在公司相关业务中应用。该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但有助于推动自主创新，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优势，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从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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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1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保证董

事会的正常运行，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

民主选举，同意朱文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朱文锋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朱文锋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将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

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朱文锋，男，197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安交通大学MBA学历，管

理会计师高级职称。历任柞水县有色金属工业公司杏坪铜选厂财务会计，陕西盘龙制药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董事，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现任陕西盘龙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陕西盘龙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陕西盘龙医药保健品有限公

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文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8%。朱文锋先

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2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

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灞桥区现代纺织产业园灞柳二路2801号陕西盘龙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晓林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7人，代表股份41,383,01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9.074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3人，代表股份 40,478,
3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20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4人，

代表股份904,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4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5人，代表股份904,78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54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4人，代

表股份904,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4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瑞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谢晓林、吴杰、谢晓锋、张德柱、黄继林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谢晓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0,502,0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12％。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 23,8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34%。

谢晓林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吴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0,502,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12％。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 23,8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28%。

吴杰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谢晓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0,501,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07％。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23,6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08％。

谢晓锋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张德柱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0,501,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07％。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 23,6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03%。

张德柱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黄继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0,501,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07％。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 23,62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08%。

黄继林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牛晓峰先生、王鹏先生、王满仓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牛晓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0,451,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499％。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23,6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07％。

牛晓峰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王鹏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0,501,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07％。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23,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103％。

王鹏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王满仓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0,552,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939％。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同意票24,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09％。

王满仓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41,295,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75％；反对 1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5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16,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790％；反对15,
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0％；弃权72,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4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 审议通过《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41,309,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5％；反对 1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31,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816％；反对15,
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0％；弃权5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4.02 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41,309,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5％；反对 1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31,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816％；反对15,
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0％；弃权5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4.03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41,309,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5％；反对 1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31,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816％；反对15,
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0％；弃权5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14％。

本议案获得通过。

4.04 审议通过《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41,309,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5％；反对 1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31,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816％；反对15,
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0％；弃权5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14％。

本议案获得通过。

4.05 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41,309,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25％；反对 1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31,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816％；反对15,
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0％；弃权5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14％。

本议案获得通过。

4.06 审议通过《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41，318，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30％；反对1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39,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211％；反对15,
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0％；弃权49,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2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07 审议通过《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41，318，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30％；反对15，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39,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211％；反对15,
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0％；弃权49,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2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08 审议通过《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41，318，8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50％；反对 14,5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2％；弃权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840,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095％；反对14,
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86％；弃权49,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2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瑞强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陈晓昀律师、王志恒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会召集人资

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瑞强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3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了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1名职工代表董事，并于2025年9月15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

举产生了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为9人，具体情况如下：

非独立董事：谢晓林先生、谢晓锋先生、张德柱先生、吴杰先生、黄继林先生、朱文锋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牛晓峰先生、王鹏先生、王满仓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上述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和《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1）。

二、董事、监事离任情况

1.董事离任情况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张志红先生、独立董事任海云女士和独立董事焦磊鹏先生因任期届满

离任，离任后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志红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1,125,000股，任海云女士和焦磊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

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2.监事离任情况

因《公司章程》修订生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罗庆水先生不再担任监事会主席及监事，

朱文锋先生、马慧女士、熊太林先生、陈哲坤先生不再担任监事。朱文锋先生将担任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庆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股，朱文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0,
000股，马慧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陈哲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0股，熊太林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前述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张志红先生、任海云女士、焦磊鹏先生、罗庆水先生、马慧女士、陈哲坤先

生、熊太林先生在其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